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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产业工人政治地位
1.发展党员。产业工人党员数量、年度增长率。
2.“三代表三委员”数量和比例。产业工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数量和比例提升情况。
3.群团组织兼挂职。产业工人在区、街道（乡镇）总工会和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挂职和兼职情况。
4.职代会作用发挥。企业在重大决策上听取产业工人意见，涉及产业工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经职代会审议等情况。
二、提高产业工人经济地位
5.技能结构。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及工程师等的数量、增长率，占当地产业工人数量的比重。
6.素质提升。产业工人通过各级各类技能培训、技能比赛提升技能等级情况，农民工技能提升等情况。产业工人学历提高情况，农民工学历提高等情况。
7.技术工人收入水平。建立落实多劳多得、技高多得体系和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情况，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、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等情况。
8.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。创新多元化技能评价方式，拓展技术工人职业技能等级，推动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衔接等情况。
9.技能表彰和创新激励。对技术工人取得专利等知识产权、获得省部级以上创新奖项、技能表彰奖项等给予物质激励情况。设立创新补助资金用于鼓励支持产业工人岗位创新情况。
三、提高产业工人社会地位
10.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稳定。制造业产业工人数量、平均年龄合理，收入增长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。
11.高技能人才纳入党管人才总盘子。把高技能人才纳入党管人才总盘子统筹考虑情况。
12.高技能领军人才社会待遇。设立高技能领军人才服务窗口、专门通道等，根据需求出台解决高技能领军人才优待政策情况。
13.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、工匠学院建设。国家级、市级、区级工匠学院命名和作用发挥情况，为高技能领军人才搭建展示和交流平台等情况。
14.农民工融入城市。建立完善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。公平保障农民工作为用人单位职工、城镇常住人口的权益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配套政策。

